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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變 更 核 數 師

董事會宣佈，羅兵咸永道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提呈辭任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核數
師。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及經修訂的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任之核數師仍為本公
司之核數師，直至其接任者獲委任為止。本公司現正與一間國際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就委任
彼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核數師進行商討。

待委任一間執業會計師事務所以填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師之空缺後，本公司將另行
公佈。

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
兵咸永道」）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提呈辭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師之職位。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及經修訂的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任之核數師仍為本公司之核
數師，直至其接任者獲委任為止。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
年大會上所通過的一項決議案及本公司的公司細則，董事會獲授權委任一間新的核數師行以
填補任何核數師空缺。

本公司現正與一間國際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就委任彼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核數師進行商討。

就羅兵咸永道之辭任，其呈辭信上並無載列辭任之原因，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實或情
況須知會本公司股東。由於本公司係在百慕達註冊，據董事會所知，百慕達法例並無規定提
呈辭任之核數師需就此向本公司提交說明函件。董事會亦知悉，提呈辭任之核數師將會向將
獲委任之核數師發出一封書面說明，以確認彼並不知悉有任何專業或其他原因致使將獲委任
之核數師不接受委任為本公司之核數師。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審計工作尚未展開。待委任一間執業會
計師事務所以填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師之空缺後，本公司將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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